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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京04执13号案件情况说明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贵院于2018年5月17日通过摇号委托我公司对被执行人辽宁实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本溪市溪湖区矿新街203C栋1单元2号等61套房、203A栋2单元15号等42套房、205C栋2单元85号等176套房；溪湖区仕仁街1C栋1单元1号等126套房、溪湖区仕仁街11栋1单元49号等170套房、溪湖区仕仁街13栋3单元42号等165套房进行价格评估。
我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收到贵院寄来的《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价格评估委托书》[（2018）京04执13号]后通知缴费义务人预缴评估费。
2018年5月31日，申请人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代理人刘海银向我公司提供了《查档证明》（电子版）。
2018年6月21日在申请人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代理人吴宝明和被执行人辽宁实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理人赵爽的共同见证下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有房屋大部分被居住使用。因被执行人辽宁实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理人赵爽表示无权入户查勘，故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环境及估价对象外部进行了实地查勘和拍照记录。
[bookmark: _GoBack]实地查勘时，被执行人辽宁实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理人赵爽提供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7-58]部分复印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10503200900052号]部分复印件及《国有土地使用证》[本国用（2014）第006号]部分复印件，并表示估价对象所属范围均属棚户区改造，暂无《不动产权证书》。根据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实地调查，部分居民反映评估估价对象所属小区住户已入住7-8年。
需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本国用（2014）第006号]附图。房屋性质尚未确定，需法官再次核实确认。
故我司需贵院对估价对象以下相关情况提供资料说明：
1、现被执行人辽宁实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理人赵爽提供的资料中是否包含估价对象尚未明确，需提供完整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本国用（2014）第006号]附图。
2、估价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房屋性质尚未确定，需法官再次核实确认。
3、估价对象内部装修情况不明确，需贵院对估价对象装修情况给予设定。（估价对象内部装修标准分为：毛坯、普通装修、简单装修、精装修）
4、估价对象户型设定（如：  室  厅  厨  卫  阳台）
5、估价对象房屋朝向（主要根据客厅和主卧室的窗户朝向）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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